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108年第 1次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審查會議 

 

時間：108年 1月 11日(星期五)上午 11時 10分至 12時 20分 

地點：本署 2樓會議室 

主席：王主任檢察官怡仁 
出席人員：王主任檢察官怡仁、陳書記官長政彥、黃主任觀護

人婉鈺、陳代表玟褀、林代表福樹、廖代表明山、

黃代表淑珠 
 

壹、主席致詞： 
略。 

 

貳、執行秘書報告： 
本署 108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即獎補助費)
預算為新臺幣（下同）104,020,000元，其中「社會福利津
貼」(即犯罪被害人補償金)部分為 3,273,000元，「對各縣市之
補助」部分為 204,000元，「對國內團體之捐助」部分扣除提撥
犯罪被害保護機構經費 1,959,000元後，尚餘 4,966,000元，
請酌參。 
 
參、討論提案： 
1.花蓮縣衛生局：《珍愛生命－拒絕毒品》，申請金額新臺幣

210,000元。 
決議：同意補助 204,000元。 

2.花蓮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108年度辦理司法保護工作計
畫》，申請金額 533,000元。 
決議：同意補助 533,000元。 

3.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花蓮分會：《108年度工作計畫》，
申請金額 5,272,640元。 
決議：同意補助 3,533,000元，另於 1,739,640元範圍
內，視本署經費狀況酌予補助。 

4.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花蓮分會：108年度《執
行犯罪被害人保護「看見希望．重馨開始」業務及推動司法
保護工作》，申請金額 1,215,151元。 
決議：同意補助 900,000元。 



 

5.角兒愛心協會：《提供社會邊緣戶生活上照顧之協助》，申請
金額 600,000元。 
決議：因經費不足，不予補助。 

6.得勝者教育協會：《108年花蓮縣國中「反毒者聯盟」－反
毒體驗教育執行計畫》，申請金額 65,000元。 
決議：因經費不足，不予補助。 

7.無犯罪促進會：《反毒暨愛心園遊會》，申請金額 318,000
元。 
決議：因經費不足，不予補助。 

8.無犯罪促進會：《反毒、防霸凌校園巡迴宣導活動》，申請金
額 240,000元。 
決議：因經費不足，不予補助。 

9.無犯罪促進會：《花蓮縣國小反毒繪畫比賽》，申請金額
161,000元。 
決議：因經費不足，不予補助。 

10.慈恩慈善會：《108年彩繪老寶貝》，申請金額 110,100元。 
決議：因經費不足，不予補助。 

11.慈恩慈善會：《幸福好年冬－邀請您一起送暖到後山》，申
請金額 105,000元。 
決議：因經費不足，不予補助。 

12.手作潛能開發協會：《機構收容及受保護管束青少年之職涯
發展促進方案－木工課程》，申請金額 74,000元。 
決議：經費不足，不予補助。 

13.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花蓮分會：107年度《執
行犯罪被害人保護「看見希望．重馨開始」業務及推動司法
保護工作》，申請金額 83,575元。 
決議：同意補助 83,575元。 
 

 
肆、散會 

 

主席：王主任檢察官怡仁                 記錄：陳政彥 


